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0年度參偵字第3號

    被      告  王寺峰  男  50歲（民國59年1月25日生）

                        住彰化縣員林市忠孝一路18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N122077100號

                        （現在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羈押

中）

上列被告因殺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寺峰與郭國棟是朋友關係。他們2人於民國108年11月8日

傍晚6、7點多，與林泉在彰化縣員林市之老人會館飲酒，王

寺峰於飲用約半瓶米酒後，先返回他位在彰化縣員林市忠孝

一路180號的住處。王寺峰後來於同一天晚上7點多，至郭國

棟位在彰化縣員林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的住處，基於殺害郭

國棟的犯意，手拿尖銳的器具砍殺郭國棟的頭部15處、左手

10處、右手6處、左膝2處、右膝2處及左胸1處共36處，使郭

國棟受有多處銳器傷，引起出血性休克而死亡，王寺峰也因

自己的手部受有銳利刀傷，而於行兇後馬上回到自己的住

處，並於同一天晚上9點多，在住處飲用保力達藥酒1瓶。王

寺峰於隔天（也就是11月9日）早上7點多，明知道自己酒意

還沒消退，竟然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的犯意，駕駛車

牌號碼9999-E7號自小客車，前往位在彰化縣員林市的公

司，又於同一天早上9點43分左右，因為手前一天受傷，開

車到彰化縣員林市永興路3段260 0號之明日診所就醫縫合傷

口，於早上11點多離開診所前，莫名將診所飲水機推倒，才

開車離去。王寺峰從診所回家的途中，在彰化縣員林市員集

路3段1250號南側自撞道路旁的橋墩。警察到場處理，於同

一天中午12點55分，對王寺峰實施酒精濃度測試，測得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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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呼氣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26毫克。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相驗後指揮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報告偵

辦。

　　　　所犯法條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殺人及同法第185條之3

第1項第1款公共危險等罪嫌。被告上述2犯嫌，犯意不同，

行為相異，請予以分論併罰。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提起公

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年　　11　　月　　18　　日

　　　　　　　　　　　　　檢　察　官  鄭  安  宇

                                      陳  靚  蓉

                                      楊  閔  傑

所犯法條：

刑法第271條

刑法第185條之3

　

殺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

駕駛動力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逸者，處六月以

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逸者，處一年以上七

年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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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0年度參偵字第3號
    被      告  王寺峰  男  50歲（民國59年1月25日生）
                        住彰化縣員林市忠孝一路18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N122077100號
                        （現在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羈押中）

上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寺峰與郭國棟是朋友關係。他們2人於民國108年11月8日傍晚6、7點多，與林泉在彰化縣員林市之老人會館飲酒，王寺峰於飲用約半瓶米酒後，先返回他位在彰化縣員林市忠孝一路180號的住處。王寺峰後來於同一天晚上7點多，至郭國棟位在彰化縣員林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的住處，基於殺害郭國棟的犯意，手拿尖銳的器具砍殺郭國棟的頭部15處、左手10處、右手6處、左膝2處、右膝2處及左胸1處共36處，使郭國棟受有多處銳器傷，引起出血性休克而死亡，王寺峰也因自己的手部受有銳利刀傷，而於行兇後馬上回到自己的住處，並於同一天晚上9點多，在住處飲用保力達藥酒1瓶。王寺峰於隔天（也就是11月9日）早上7點多，明知道自己酒意還沒消退，竟然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的犯意，駕駛車牌號碼9999-E7號自小客車，前往位在彰化縣員林市的公司，又於同一天早上9點43分左右，因為手前一天受傷，開車到彰化縣員林市永興路3段260 0號之明日診所就醫縫合傷口，於早上11點多離開診所前，莫名將診所飲水機推倒，才開車離去。王寺峰從診所回家的途中，在彰化縣員林市員集路3段1250號南側自撞道路旁的橋墩。警察到場處理，於同一天中午12點55分，對王寺峰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測得王寺峰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6毫克。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相驗後指揮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報告偵辦。
　　　　所犯法條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及同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公共危險等罪嫌。被告上述2犯嫌，犯意不同，行為相異，請予以分論併罰。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18　　日
　　　　　　　　　　　　　檢　察　官  鄭  安  宇
                                      陳  靚  蓉
                                      楊  閔  傑
所犯法條：
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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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0年度參偵字第3號
    被      告  王寺峰  男  50歲（民國59年1月25日生）
                        住彰化縣員林市忠孝一路18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N122077100號
                        （現在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羈押中）
上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寺峰與郭國棟是朋友關係。他們2人於民國108年11月8日
    傍晚6、7點多，與林泉在彰化縣員林市之老人會館飲酒，王
    寺峰於飲用約半瓶米酒後，先返回他位在彰化縣員林市忠孝
    一路180號的住處。王寺峰後來於同一天晚上7點多，至郭國
    棟位在彰化縣員林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的住處，基於殺害郭
    國棟的犯意，手拿尖銳的器具砍殺郭國棟的頭部15處、左手
    10處、右手6處、左膝2處、右膝2處及左胸1處共36處，使郭
    國棟受有多處銳器傷，引起出血性休克而死亡，王寺峰也因
    自己的手部受有銳利刀傷，而於行兇後馬上回到自己的住處
    ，並於同一天晚上9點多，在住處飲用保力達藥酒1瓶。王寺
    峰於隔天（也就是11月9日）早上7點多，明知道自己酒意還
    沒消退，竟然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的犯意，駕駛車牌
    號碼9999-E7號自小客車，前往位在彰化縣員林市的公司，
    又於同一天早上9點43分左右，因為手前一天受傷，開車到
    彰化縣員林市永興路3段260 0號之明日診所就醫縫合傷口，
    於早上11點多離開診所前，莫名將診所飲水機推倒，才開車
    離去。王寺峰從診所回家的途中，在彰化縣員林市員集路3
    段1250號南側自撞道路旁的橋墩。警察到場處理，於同一天
    中午12點55分，對王寺峰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測得王寺峰呼
    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6毫克。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相驗後指揮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報告偵辦
    。
　　　　所犯法條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及同法第185條之3
    第1項第1款公共危險等罪嫌。被告上述2犯嫌，犯意不同，
    行為相異，請予以分論併罰。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提起公
    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18　　日
　　　　　　　　　　　　　檢　察　官  鄭  安  宇
                                      陳  靚  蓉
                                      楊  閔  傑
所犯法條：
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